
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

附表二 經費預算 

（社福法人名稱） 

○○年度經費預算 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

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
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

預算增減數 
說明 

項 款 名稱 

1  收入     

   服務收入     

   補助收入     

   委辦收入     

   捐贈收入     

   利息收入     

   股利收入     

  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    

   附屬作業組織收入     

   其他收入     

    收入合計     

2  支出     

   業務支出     

   行政管理支出     

   銷售貨物或勞務成本     

   附屬作業組織支出     

   其他支出     

    支出合計     

3  本期餘絀     

製表人：     執行長（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）：     董事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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